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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3-032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华数据”）于 2022 年 1 月披露了公司与石军、北
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肖贵阳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公
司于 2023 年 4 月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2） 京 02 民初 10
号，上述内容可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1）、《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近日公司就本次判决结果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上诉的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原告）：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肖贵阳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二）上述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

项、第五项、第七项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三）上诉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调查申请未予准许，致事实认定不清，判决内容违反合

同约定及公平原则，适用法律错误。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及相关说明
除上述案件相关诉讼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就本次判决提起上诉，本次诉讼二审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继续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上诉状及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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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3-021），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效期为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公司现对该事项的业务概述作出补充说明，原公告
其他内容不变。 补充后的公告内容如下：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公司的外币结算业务日益增加，为了规避和防范外汇市场风险，

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并基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使公司更专注于生产经营管理，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外汇掉期、外汇
期权业务及其他外汇衍生产品等业务，以充分利用外汇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汇率变动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采用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对冲进出口合同预期收付汇及手持外币资金的汇率变
动风险。 外汇衍生产品作为套期工具，其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能够降低汇率风险引起的风险
敞口变化程度，从而达到相互风险对冲的经济关系并实现套期保值目的。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整体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规模
与公司实际进出口业务量、外币资产、外币负债规模相适应，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衍生品交
易，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合理降低财务费用，相关资金使用安排具有合理性。

二、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1、交易品种：实际业务发生的结算币种，主要币种为美元、欧元等。
2、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外汇掉期、外汇期权业务及其他外汇衍生

产品等业务。
3、交易场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相应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经营资格

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4、交易金额、期限及授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上述额度；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
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
保证金等）不超过任一交易日所持有最高合约价值的 10%。 交易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前述额度在交易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
定的授权代表在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协议。

5、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者银行信

贷资金。
三、 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围绕公司业务来进行的， 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

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套期保值为手段，有利于规避和防范汇率波动风险，降低汇率波动
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公司已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并完善了相关内控流
程，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有效；同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保证金将使用自有资金。 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能有效地降低汇率
波动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五、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

操作，在签订合约时严格按照公司预测付款（回款）期限和付款（回款）金额进行交易。 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可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但同时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也会
存在一定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
（供应商）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
而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延期交割
导致公司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
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套期保值交割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该制度就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额度、品
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
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各个环节进行
控制；

2、财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所有的外汇交易行为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
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不得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并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
度》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

3、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
行审查；

4、为防止外汇套期保值延期交割，公司将严格按照客户付款计划，控制外汇资金总量及结售
汇时间。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锁定金额和时间原则上应与外币付款金额和时间相匹配。

七、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外汇远期结售汇业
务进行相应核算和披露。

八、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1、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充分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工具降低或

规避汇率波动出现的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控制经营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公司已制定了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是可行的。
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期间内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并完善了
相关内控流程，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有效；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
用自有资金适时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
影响，有利于控制外汇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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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的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济神州”或“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

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呈列。
·本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同步发布了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适用

规则编制的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止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提请投资者注意与本公告区别。
一、2023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066,389 1,947,858 57.4
其中：产品收入 2,807,965 1,661,753 69.0
营业利润 -2,392,289 -2,752,807 不适用

利润总额 -2,392,332 -2,752,876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446,580 -2,866,34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13,736 -2,860,91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1.81 -2.1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0% -7.41%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0,975,910 44,224,173 -7.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28,598,654 30,331,059 -5.7

股本 908 904 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 21.12 22.62 -6.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3 年第一季度公司产品收入为 28.08 亿元， 较上年同比上升 69.0%；2023 年第一季度公司

营业总收入 30.66 亿元， 较上年同比上升 57.4%；2023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
24.47 亿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09.76 亿元，较期初减少 7.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85.99 亿元，较期初减少 5.7%。

2023 年第一季度，产品收入为 28.08 亿元，上年同期产品收入为 16.62 亿元，产品收入的增长
主要得益于自主研发产品百悦泽 R（泽布替尼胶囊）和百泽安 R（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以及安进和
百奥泰授权产品的销售增长。 合作收入为 2.58 亿元，主要来自于对与 Novartis Pharma AG（以下简
称“诺华制药”）分别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就百泽安 R、2021 年第四季度就 TIGIT 抑制剂欧司珀利单
抗（ociperlimab）的合作预付款进行的部分收入确认；上年同期合作收入为 2.86 亿元。

2023 年第一季度，百悦泽 R全球销售额总计 14.47 亿元，上年同期全球销售额总计 6.63 亿元。
在美国，百悦泽 R销售额总计 9.50 亿元，上年同期美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4.31 亿元，百悦泽 R在美国
销售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成人患者适应症上
市的推动。 随着临床医生的使用增多以及处方数量的持续增长，百悦泽 R在所有已获 FDA 批准的
适应症中的应用快速增加。 在中国，百悦泽 R销售额总计 3.29 亿元，上年同期中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2.13 亿元，百悦泽 R在中国销售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在包括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
套细胞淋巴瘤（MCL）和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多个已获批适应症的销售额的持续增长。目前，百
悦泽 R在中国获批的三项适应症已全部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国家医保目录”）。

2023 年第一季度， 百泽安 R在中国的销售额总计 7.86 亿元， 上年同期中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5.57 亿元。 百泽安 R市场渗透率和市场份额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医保报销范围扩大所带来的新增患
者需求、销售团队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及药品进院数量的增加。 目前，百泽安 R已在中国获批十项
适应症，其中九项适应症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2023 年第一季度，安进授权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额为 2.49 亿元，上年同期中国市场销售额总计
1.90 亿元。

公司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百悦泽 R已在包括美国、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
国和瑞士在内的超过 65 个市场获批多项适应症，其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临床开发布局，已在超过
29 个国家和地区入组受试者超过 4,900 人。 百悦泽 R“头对头”对比亿珂 R（伊布替尼）用于治疗复
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 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 成人患者的全球临床三期
ALPINE 试验的最终无进展生存期（PFS）分析结果在第 64 届美国血液学会年会（ASH）作为最新突
破摘要进行展示，并同时刊载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该试验表明，经独立评审委员会（IRC）及研
究者评估，百悦泽 R在 PFS 和总缓解率（ORR）方面对比亿珂 R均展现了优效性，且心脏功能相关的
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 百悦泽 R已在美国、 欧盟和澳大利亚获批用于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LL）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成人患者。 基于 ALPINE 试验 PFS 的最终分析结果，公司已向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盟递交了百悦泽 R用于治疗 R/RCLL 的 PFS 优效性的新适应症
补充说明。 公司已在欧盟递交百悦泽 R用于治疗 R/R滤泡性淋巴瘤（FL）的 sNDA 并获受理，已在
ACCESS 联盟（ACCESS consortium） 下的瑞士、 英国和加拿大递交百悦泽 R用于治疗 R/RFL 的
sNDA。公司计划将继续支持美国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 R/RCLL 的 sNDA 的审评工作，

该申请基于百悦泽 R对比亿珂 R在 R/RCLL 中所取得的 PFS 优效性结果。 继续支持中国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NMPA）对百悦泽 R用于一线治疗成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或小淋巴细胞淋巴
瘤（SLL）以及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患者新增适应症的审评工作（预计将在 2023 年上半年取得
相关监管决定）。 继续支持加拿大卫生部对 CLL 的 sNDA 的审评工作（预计 2023 年将对该审评做
出决议）。 公司作为本土创新药出海的先行者，正持续推动自主研发药物的全球化进展，为患者改
善治疗效果、提高药物可及性，公司将继续拓展百悦泽 R的全球药政注册项目，2023 年有望在超过
30 个市场取得药政批准。

百泽安 R目前已在中国获批用于 10 项适应症， 其广泛的全球临床布局包括在 31 个国家和地
区入组受试者超过 12,100 人。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目前正在审评百泽安 R用于一线
治疗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患者（预计将于 2023 年上半年取
得相关监管决定），以及用于治疗一线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HCC）患者（预计将于 2023 年
下半年取得相关监管决定）的两项补充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公司将继续支持多个监管部门
的审评工作， 包括： 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TGA） 对百泽安 R用于一线和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NSCLC）以及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新药上市许可申请（预计将在 2023 年下半年取
得相关监管决定）；新西兰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管理局（Medsafe）对百泽安 R用于一线和二线治疗
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及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新药上市许可申请；韩国食品药品
安全部（MFDS）对百泽安 R用于二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巴西国家
卫生监督局（Anvisa）对百泽安 R用于一线和二线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及二线食管癌的上市许
可申请。 公司将继续支持合作伙伴诺华制药在以下国家和地区监管部门对百泽安 R的审评： 在美
国，FDA 正在审评对百泽安 R用于二线治疗 ESCC 的 BLA（预计将在 2023 年取得相关监管决定），
FDA 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对百泽安 R此项 BLA 进行获批前的生产基地现场核查。 在欧盟，欧洲药品
管理局（EMA）正在审评百泽安 R用于一线和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二线治疗食管鳞状
细胞癌（ESCC）的上市许可申请（MAA）（预计将在 2023 年取得相关监管决定）；在英国，英国药品
与保健品管理局（MHRA）正在审评百泽安 R用于一线和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及二线
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在瑞士，瑞士药品监督管理局（Swissmedic）正在审评百泽安 R用于二
线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与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上市许可申请（MAA）。 公司
也将继续为合作伙伴诺华制药就计划于 2023 年提交的百泽安 R上市申请审评工作提供支持，包括
在美国递交用于一线治疗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结合部（G/GEJ）腺癌和一线治疗不可切除的食
管鳞状细胞癌（ESCC） 适应症的上市申请， 以及在 2023 年内向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递交百泽安 R用于治疗一线和二线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新药上市许可申请。 公司已
公布百泽安 R治疗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 3 期临床试验取得积极结果，并计划于 2023 年公
布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关键性试验的最终分析数据。

与此同时，公司也在大力推进其他自主研发管线产品的全球临床布局和进展。 公司正在继续
推进 BGB-11417（BCL-2 抑制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R/RMCL）（NCT05471843）
和复发或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R/RCLL/SLL）（NCT05479994）的潜在
注册可用二期研究的临床开发。 公司计划于 2023 年下半年启动 BGB-11417 联合百悦泽 R用于一
线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的全球注册性临床试验。欧司珀利单抗（ociperlimab）联合百
泽安 R和化疗用于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 2 期试验（NCT05014815）已完成入组。公司计
划于 2023 年公布多项二期临床试验数据， 包括二线治疗肿瘤表达 PD-L1 的食管鳞状细胞癌

（ESCC）、 一线治疗肝细胞癌 （HCC） 以及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NSCLC）（NCT04732494、
NCT04948697 以及 NCT05014815），并计划在 2023 年完成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三期临
床试验 AdvanTIG-302 的患者入组。 公司将继续推进其他自主研发项目和合作药物候选物的临床
进展，包括抗 OX40 单克隆抗体 BGB-A445、CEA x 4-1BB 双特异性抗体 BGB-B167、抗 TIM3 抗体
surzebiclimab（BGB-A425）、HPK1 抑制剂 BGB-15025、靶向 BTK 的嵌合式降解激活化合物（CDAC）
BGB-16673、 第二线粒体来源半胱氨酸蛋白酶激活剂（SMAC） 模拟物 BGB-24714、PI3Kδ 抑制剂
BGB-10188、TYK2 抑制剂 BGB-23339、 双特异性抗体 zanidatamab、 多激酶抑制剂 sitravatinib 以及
LAG-3 抗体 LBL-007。

此外，在生产运营方面，公司位于美国新泽西州霍普韦尔的普林斯顿西部创新园区的全新商业化
阶段生产基地和临床研发中心已完成钢梁吊装封顶。 公司继续推进分别在中国苏州新建的小分子创
新药物产业化基地和广州大分子生物药生产基地的扩建。 苏州小分子创新药物生产化基地第一阶段
的建设面积预计将超过 52,000 平方米，固体制剂产能可扩大至 6 亿片（粒）剂次，该项目预计于 2023
年完工。 待基地建设完成、验收合格并获批后，预计我们在中国的小分子药物生产能力最高将提升至
目前的 10倍。 公司正持续建设广州大分子生物药生产基地，目前总产能已达到 54,000升。 预计 2023
年第二季度产能还将额外增加 10,000 升， 使总产能达到 64,000 升。 公司在广州启动抗体偶联药物
（ADC）生产设施及全新生物药生产大楼的建设，预计将于 2024 年完工；在苏州启动新研发中心的建
设，以提高临床和商业化生产能力，该项目预计将于 2025 年完工。 在企业发展方面，公司在巴西圣保
罗的办事处正式启用，标志着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发展规划已迈出重要一步。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
1. 2023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57.4%，主要得益于自主研发产品和授权产品的

销售增长。
2. 2023 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亏损

减少，主要系本期产品收入增长超过了经营费用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本公告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呈列。 本
公司已于 2023年 5月 4日同步发布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适用规则编制的截
至 2023年 3月 31日止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与本公告区别。

由于生物医药行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公司的药物产品需完成药物早期
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监管审查、生产、商业化推广等多个环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证明其药物功效和安全性的能力、药物的临床结果、药监部门审查流
程对临床试验的启动、时间表和进展的影响、药物或新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技术审评及审批的进
展、公司获得和维护其药物和技术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公司依赖第三方进行药物开发、生产和其他
服务的情况、公司取得监管审批和商业化药品的有限经验、公司获得进一步的营运资金以完成候
选药物开发和实现盈利的能力等。 因此，公司业务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上述不确
定因素以及其他目前未能预测的因素的影响。 公司未来的业务计划、实际业绩表现、财务状况或经
营结果可能与公司预期情况有重大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3-045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披露了《山东新潮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具体内容及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 2018-062 号公告、2018-066 号公告、2018-070 号公告、2018-091 号公告、2018-
100 号公告、2019-016 号公告、2019-044 号公告、2019-064 号公告、2020-031 号公告、2020-048 号
公告、2020-049 号公告、2020-064 号公告、2020-065 号公告、2020-066 号公告、2021-001 号公告、
2021-006 号公告、2021-013 号公告及 2021-042 号公告。

二、 银行账户冻结进展情况
公司原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伊州区法院”）冻结的银行账

户，于冻结到期后均未续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伊州区法院此前对公司银行账户采取的冻结保
全措施已全部解除。

三、 银行账户冻结涉及诉讼进展情况
因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吕坤等主体之间的 22 项纠纷案件， 公司被伊州区法院裁

定追加为被执行人。 公司不服上述裁定，通过向伊州区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向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密中院”）提起上诉，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新疆高院”）申请再审，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及哈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等多种方式

坚决维护公司权益。
近期公司已陆续收到前述 22 项系列案件的再审法律文书（具体情况见附件）。 新疆高院出具

裁定认为相关案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
据证明的）的再审情形”，哈密中院出具裁定认为相关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以
再审”。 最终，追加公司为被执行人的 22 项裁定书已全部被撤销，此前驳回公司执行异议的一审与
二审判决书也已全部撤销。 至此，公司已不再是该 22 项案件的被执行人，亦不存在任何生效法律
文书认定公司存在从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抽逃出资行为。

近日，公司又收到哈密中院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作出的（2023）新 22 执异 2 号《执行裁定书》认
定：“申请追加新潮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驳回
异议人新疆康顺矿业项目发展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

四、 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不

再是前述 22 项系列案件的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任何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公司存在从哈密合盛源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抽逃出资行为。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22 项系列案件具体情况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3-029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 18 号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4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4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谭新乔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名，代表股份共计 261,930,75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896%。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20 名，代表股份共计 31,249,6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共计 130,631,5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7.250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2 名， 代表股份共计 131,299,22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38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42,3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3%； 反对 85,4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弃权 3,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1%。

（二）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42,3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3%； 反对 88,4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42,3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3%； 反对 88,4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1,1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8%；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158,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085%；反对 91,1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5%；弃权 0 股，
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 %；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六）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158,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085%；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9%；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七）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2 年度薪酬及拟定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158,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085%；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9%；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八）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2 年度薪酬及拟定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158,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085%；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9%；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九）通过《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158,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085%；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9%；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十）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1,839,656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 反对 90,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弃权 5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董亚杰、宋炫澄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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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5 月 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影响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风险提示：
●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45,325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84,124 万
元。 公司已连续 3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7.09%股份，其中 99.9%为质押/冻结
状态。

● 公司对外投资项目较多，由于市场波动无法预计，可能会带来公司收益的变化。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 2023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5 月 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的，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5 月 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45,32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84,124 万
元。 公司已连续 3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三）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7.09%股份，其中 99.9%为质押/冻结
状态。

（四）公司对外投资项目较多，由于市场波动无法预计，可能会带来公司收益的变化。
（五）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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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发合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6 元
每股转增股份 0.3 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新 增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5/11 － 2023/5/12 2023/5/12 2023/5/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4 月 14 日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00,517,8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06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031,068 元，
转增 60,155,34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260,673,140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新 增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5/11 － 2023/5/12 2023/5/12 2023/5/12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 元；对
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 元，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
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
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4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54 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14]81 号） 执行， 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54 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

（6）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00,517,800 60,155,340 260,673,140
1、 A 股 200,517,800 60,155,340 260,673,140
三、股份总数 200,517,800 60,155,340 260,673,140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260,673,140股摊薄计算的 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 0.2175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2-2932989
特此公告。

建发合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附件：
序号 执行申请人 原审情况 再审情况 再审结论

1 吕坤

1、伊州区法院（2018）新 2201 执 517 号 《执行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行
人
2、伊州区法院 （2019）新 2201 民初 3328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
异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0）新 22 民终 459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4、新疆高院（2021）新民申 689 号 《民事裁定书》驳回公司再审申请

1、 哈 密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以 哈 市 检 民 监 [2022]
65220000006 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 》向哈密中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哈密中院（2022）新 22 民监 5 号 《民事裁定书》：经
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案件认定的
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以再审

1、 哈密中院 （2022） 新 22 民再 10 号 《民事裁定书 》： 撤销本院
（2020）新 22 民终 459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19）新 2201 民
初 3328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2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18）新 2201 执 517 号执行裁定

2 安徽文都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9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8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59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21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23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59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8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9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9 号民事裁定

3 哈密嘉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8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792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61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20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22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61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792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7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8 号民事裁定

4 哈密市新柳工程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5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0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8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19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21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8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0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22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5 号民事裁定

5 新疆海河石油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9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1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58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22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24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58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1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8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9 号民事裁定

6 盐城紫晟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6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48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56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18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20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56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48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21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6 号民事裁定

7 冯美春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1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795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2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6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4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2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795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5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1 号民事裁定

8 哈密市新民六路融通建筑机
械租赁站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4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6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5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16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8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5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6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23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4 号民事裁定

9 哈密市金川电气有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31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799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62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02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7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62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799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20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31 号民事裁定

10 哈密畅源物流有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30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789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9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1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09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9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789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4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30 号民事裁定

11 哈密市疆恒彩钢结构有限公
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7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10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4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5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3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4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10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2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7 号民事裁定

12 潞安新疆煤化工 （集团 ）昌达
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7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4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3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4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2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3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4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9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7 号民事裁定

13 李四洲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3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5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7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3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1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7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5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1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3 号民事裁定

14 哈密阳洋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6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794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86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2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0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86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794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3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16 号民事裁定

15 河南龙昌钢结构有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8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7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55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8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6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55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7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0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8 号民事裁定

16 钱新军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0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798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60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37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5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60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798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8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0 号民事裁定

17 冯美春

1、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2 号 《民事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2021）新 2201 民初 802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异
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457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新疆高院 （2022）新民申 917 号 《民事裁定书 》：公司
的再审申请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款规定 （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的）的情形，本案由本院提审

1、新疆高院 （2022）新民再 219 号 《民事裁定书 》：撤 销哈 密中院
（2021）新 22 民终 457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1）新 2201 民
初 802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16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20）新 2201 执异 22 号民事裁定

18 哈密市东茂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1、伊州区法院（2019）新 2201 执 631 号执行裁定 《执行裁定书 》追加公司
为被执行人
2、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初 4307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
异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251 号民事判决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上
诉

哈密中院 （2022）新 22 民监 10 号 《民事裁书定 》：经
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案件认定的
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以再审

1、 哈密中院 （2022） 新 22 民再 14 号 《民事裁定书 》： 撤销本院
（2021）新 22 民终 251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
初 4307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7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19）新 2201 执 631 号执行裁定

19 新疆湘泉耐磨合金钢制造有
限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19）新 2201 执 2437 号执行裁定 《执行裁定书 》追加公
司为被执行人
2、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初 4206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
异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252 号民事判决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上
诉

哈密中院 （2022）新 22 民监 11 号 《民事裁定书 》：经
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案件认定的
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以再审

1、 哈密中院 （2022） 新 22 民再 15 号 《民事裁定书 》： 撤销本院
（2021）新 22 民终 252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
初 4206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5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19）新 2201 执 2437 号执行裁定

20 哈密市友谊路红芳劳保用品
店

1、伊州区法院（2019）新 2201 执 882 号 《执行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行
人
2、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初 4208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
异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249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哈密中院（2022）新 22 民监 8 号 《民事裁定书》：经本
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案件认定的基
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应予以再审

1、 哈密中院 （2022） 新 22 民再 12 号 《民事裁定书 》： 撤销本院
（2021）新 22 民终 249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
初 4208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6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19）新 2201 执 882 号执行裁定

21 李爱伟

1、伊州区法院 （2018）新 2201 执 1664 号 《执行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初 4212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
异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250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哈密中院（2022）新 22 民监 9 号 《民事裁定书》：经本
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案件认定的基
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应予以再审

1、 哈密中院 （2022） 新 22 民再 13 号 《民事裁定书 》： 撤销本院
（2021）新 22 民终 250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
初 4212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3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18）新 2201 执 1664 号执行裁定

22 哈密地区钢振气体有限责任
公司

1、伊州区法院 （2018）新 2201 执 1701 号 《执行裁定书 》追加公司为被执
行人
2、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初 4210 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公司执行
异议诉请
3、哈密中院（2021）新 22 民终 248 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

哈密中院（2022）新 22 民监 7 号 《民事裁定书》：经本
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案件认定的基
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应予以再审

1、 哈密中院 （2022） 新 22 民再 11 号 《民事裁定书 》： 撤销本院
（2021）新 22 民终 248 号民事判决及伊州区法院 （2020）新 2201 民
初 4210 号民事判决
2、伊州区法院 （2022）新 2201 执监 4 号 《执行裁定书 》：撤销本院
（2018）新 2201 执 1701 号执行裁定


